
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示泰诚财富基金销售（

大连） 有限公司代销客户及时办理转托管业务的公

告

日期 : 2021-01-12
为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）于 2020年 3月 19日

发布了《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停止泰诚财富基金销售（大连）有限公司办理相关销

售业务的公告》，已终止泰诚财富基金销售（大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泰诚财富）办理

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相关销售业务。请已通过泰诚财富购买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（以下

简称“投资者”），于 2021年 1月 20日前通过本公司发起申请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本公

司直销系统，转托管业务办理方法请详询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。

  若投资者未在 2021年 1月 20日前完成基金份额转托管，本公司将于 2021年 1月 20日

起，为相关投资者统一办理存量基金份额转托管至本公司直销系统，份额转移到直销后，

根据我司业务规则，非货币基金的分红方式将默认为现金。对于由本公司代基金份额持有

人开立的直销账户，本公司将限制该账户的后续业务操作，需投资者在我司直销平台按照

要求补充完善信息后，相关账户才能正常交易，后续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平台（官网

和 APP）办理相关业务。敬请投资者妥善做好安排。

  本次转托管将不会影响投资者持有的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份额。如有任何疑问，可通过本

公司咨询有关详情：

客服电话：400-888-2666（免长途通话费用）

网站：www.csfunds.com.cn

特此公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12日


